
 
 

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徵求科技管理學系主任候選人啟事 
 

一、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33條及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，公開徵求本院科

技管理學系主任人選，歡迎推薦或自行申請參加遴選。 

二、候選人除須符合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相關規定外，並須具備下

列條件：  

（一）在管理相關領域具有良好之學術成就。 

（二）具有優良之行政、領導與溝通協調能力。 

（三）依據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 2條規定，系所主管由副教授以

上之教師兼任。 

三、本校系所遴選委員會遴選產生之主管，如為校外人士，學院應依其學術專

長將聘任案提院、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四、任期：系所主管採任期制，自 115年 2月 1日起聘，任期三年。 

五、有意推薦人選或自行參加遴選者，請於 114年 10月 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

5 時前將推薦表、候選人資料表及相關資料送達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

吳泓怡院長（地址；600嘉義市新民路 580號），如採郵寄方式以「送達」

為憑。 

六、本啟事及相關資料同時刊登於本校網站首頁「最新消息」，網址：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newsite/及管理學院「最新消息」項下，網址：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gramgt/ 

七、遴選過程中所獲之資訊將嚴予保密，以維護隱私權。 

八、聯絡人：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鍾明仁 秘書 

    電 話：(05) 2732803 
    傳 真：(05) 2732805 
    E-mail：gramgt@mail.ncyu.edu.tw 

 

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  敬啟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gramgt/


 
 

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科技管理學系主任候選人推薦表 

(自行申請參選者免填) 

一、 被推薦之主任候選人基本資料 

姓         名 任     職     單     位 職        稱 
 
   

二、 推薦理由 

 

三、 推薦人基本資料 

姓    名 任  職  單  位 職    稱 聯   絡   地   址 
 
 

   

電話 公： 
宅： 傳真 公： 

宅： 

電子郵件地址  
 推薦人簽章  

註：1.受理推薦截止日期為 114 年 10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 時前。 
2.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接附。 
3.自行參加遴選者，請填候選人各項資料表，本表免填。 
4.推薦者請填本表及候選人資料表。 



 
 

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科技管理學系主任候選人自行推薦表 

一、自行推薦之系主任候選人基本資料 

姓       名 現    職    單    位 職      稱 

   

 

二、自行推薦人簽署： 

本人自行推薦為管理學院科技管理學系主任候選人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日期：    年□□月□□日 



 
 

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科技管理學系主任候選人資料表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籍 身分證字號 
電 
話 

公： 

       
宅： 

通訊處： 
 傳 

真 

公： 

電子郵件地址： 
 

候選人 
簽章： 宅： 

現

職 

服務機關學校 職         稱 專   兼   任 到 職 年 月 

 
 

 
   

學

歷 

學  校  名 稱 院   系   所 學  位  名  稱 獲頒學位年月 
    
    
    

主

要

經

歷 

服  務  機  關 職        稱 專    兼    任 任職起迄年月 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 
 

   

註：1.受理推薦截止日期為 114 年 10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5時前。 
2.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接附。 



 
 

二、主要著作、作品及目錄 

 
 
 
 
 
 
 

註：1.請依期刊及會議論文、圖書著作等分類填列。 
  2.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。 



 
 

三、學術獎勵及其他榮譽事項 

授  獎  單  位 獎勵及榮譽事項名稱 時     間 備       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註：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。 

 



 
 

四、系務經營構想與發展計畫 

 

註：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接附。 


